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對《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的回應

1 基本原則

1.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簡稱「社聯」) 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制定或修改相關法例，以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並認為有關法例必須符合基本法對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保障，以及以下國際公約及文件的內容：《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有關國家安全、發表自由及獲取資料的約翰內斯堡原則》。
1.2 《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 (簡稱《諮詢文件》) 嘗試解釋政府為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方向及政策，部分內容及用字仍屬於概念性或概括性，未有明確及清晰說明將來擬採用的法律條文內容。由於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並需要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保障市民的基本權利，社聯認為政府應該在刊憲發表藍紙草案前，公布各項建議的完整法律條文並進行第二階段諮詢，確保市民有機會及足夠時間了解草案內各項條文的內容及提供意見，而政府應參考第二階段諮詢的意見修改及完成藍紙草案。

2 對於政府有關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各項建議，社聯有以下意見：

2.1 本地民間團體，包括社會服務、環保、文化團體等，與內地、台灣、外國及國際民間組織的聯繫有十分長久的歷史；聯繫的形式十分多樣化，包括各種交流、財政、人力及技術支援活動等；與本地團體有聯繫的境外民間團體的種類亦十分多元化，即使部分境外民間團體與當地政治組織有連繫，本地團體亦未必知曉。另一方面，不少本地社會服務團體在內地、台灣及其他國家亦有提供服務。因此，我們建議：

2.1.1 政府在草擬法例時必須考慮民間團體的情況，避免窒礙正常及合乎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民間聯繫、活動及服務。

2.1.2 本地團體為敵對國家的國民提供救援，不應構成罪行。

2.1.3 刪去第7.15段(三)的內容。原因：(i) 《諮詢文件》已指出《社團條例》的條文，尤其是界定「外國政治性組織」及「聯繫」的條文，在禁止外國政治性組織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事務方面已經足夠；(ii) 第7.15段(二)清楚說明，若有組織「已作出，或正企圖作出任何干犯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或間諜的行為」，政府可以予以禁制。

2.2 市民的發表自由應該得到保障，政府應採納《約翰內斯堡原則》。我們建議政府制訂保護報刊報導的保障措施，及應引入為公眾利益而作披露的抗辯理由，及訂明適用範圍。另一方面，政府應清晰訂明那些「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的資料」應受保護，不可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取得或披露。

2.3 政府為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而草擬法例草案時，應只包括該條要求的範圍，不應加入其他或不必要的條文。具體而言，我們認為：

2.3.1 不應將「隱匿叛國」編纂為成文法，一方面普通人根本難以確實判斷甚麼是叛國行為及應否向政府報告，另一方面，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亦沒有要求立法禁止「隱匿叛國」。

2.3.2 《諮詢文件》第4.12段指出有關煽動叛亂的罪行將集中處理「危害國家安全或穩定的嚴重個案」，因此，有關法例不應將範圍擴展至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穩定。而且，香港法律已有足夠條例處理可能影響香港公共秩序的行為。

2.3.3 政府應在現有成文法刪去所有有關管有或處理煽動刊物的罪行並不應訂立類似的新罪行，因為 (i) 普通市民難以界定甚麼刊物屬於煽動刊物，因為這往往涉及價值判斷；(ii) 即使管有煽動刊物亦不代表他 / 她有意圖作出煽動叛亂的行為，亦不代表會危害國家安全。事實上，許多社會服務單位均設有圖書館或閱覽室，以鼓勵服務使用者多閱讀不同刊物，擴闊視野，增加知識，如果政府按《諮詢文件》的建議將管有或處理煽動刊物列為罪行，又無法清晰界定何為煽動刊物及擁有多少刊物才算有罪，將對社會福利團體的正常運作帶來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2.4 政府應重新檢視各項有關訂定具有域外效力的法律條文的建議，特別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的行動，因為這些永久性居民可能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人士。

2.5 政府應放棄所有增加執法機關調查權力的建議，因為現有權力已十分足夠，而且政府建議可以由一位高級警務人員 (例如警司) 決定進行一些搜查或進入私人處所等調查工作，缺乏制衡，難以令市民接受。社聯建議警方必須先獲法庭授權，才可進行上述緊急進入、搜查及檢取等調查工作。

3 政府發表《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以來，雖然已引起社會不少爭拗，但許多社會人士、專業及商業團體均積極參與討論及提出改善意見，政府應珍惜這份熱誠，聽取各界意見，並將完整法律條文進行第二階段諮詢，減少市民及社會各界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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